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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湖约架成为 “现象级”事件,引起一场大众的审丑狂欢,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治理。运用文

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育比赛和体育治理的角度,对江湖约架事件进行性质判断,指出

仅使用法律手段难以取得良好效果,体育行业自治被提上议事日程。认为,江湖约架事件的产生与传

统武术固有的文化性有关,同时也是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对其进行有效

应对和规制,管理部门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疏堵结合开展治理工作;行业协会明确责任,围绕制定

比赛规程和制度、探索办赛模式和比赛形式开展工作,同时,完善自身的管理体制机制,充分依靠软

法展开自治;社会层面,立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个人道德自律水平,进行积极、健康、
理性的价值引导。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治理工作,消解江湖约架现象,推动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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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现代搏击与传统武术的 “无限制”
江湖约架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前有 MMA习

练者徐晓冬与太极拳师雷雷、咏春拳师丁浩、里

合腿大师田野等一场场不同规则、场地和规模的

“格斗比赛”,在赚足眼球与流量的同时,也引发

了大众对传统武术实战性的强烈质疑;后有 “大
师”马保国仓皇落败于搏击爱好者王庆民,将此

种质疑推向高潮。约战双方一方高举 “打假”大

旗要将 “假传武大师”们赶尽杀绝,一方则勇挑

“正名”大任捍卫传统武术尊严。这两股 “正义”
力量的碰撞不仅在武术圈,甚至整个社会都引起

了轩然大波,成为了一种社会 “现象”。然而,
理性者早已看出其中端倪,吴彬表示:“马保国

挨了三拳,表现出他没有武术功底,他完全不会

武术,不能代表中国武术。”[1] 《人民日报》的评

论更是直击要点:“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术,实

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2] 这些武林

乱象深刻反映出体育治理在武术领域中的问题和

难点。任海指出,根据体育的发展状态,及时调

整体育治理逻辑,对体育治理是十分必要的[3]。
为此,本文从体育治理视角出发,对目前频发的

约架事件进行剖析,并尝试给出具体化、建设性

的治理建议,以求净化武术发展环境,推动传统

武术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1 体育治理视角下江湖约架的性质判断

中国武术发展至今,套路与散打的分野让民

间对二者的性质判断出现了偏差,认为套路才是

武术,散打不是。而传统武术更是仅在民间传

习,既没有对抗实战的条件,也缺乏系统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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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故而在实战对抗上难以与发展成熟的现代

搏击相提并论。路云亭认为:“中国传统武术还

不是成熟的体育项目,而是一种伪装成体育的文

明形态。”[4] 一个成熟的体育项目,必然有其严

密的竞赛体系和科学的训练体系,显然传统武术

尚不具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对绵延5
 

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

思考。”[5]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武

术,绝不能因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暂时性落后而

遭受污名,使其本不乐观的发展环境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须从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判断江湖约架

的性质,并运用法治手段进行规制。

1.1 体育比赛的角度

一场正规的体育格斗比赛,首先要确定比赛

对象和时间,以便比赛双方充分准备;其次要有

安全规范的竞赛场地,在保证竞赛观赏性的同

时,为运动员提供安全保障;再次,要有严密的

竞赛规则和一定水平的裁判,这是比赛顺利进行

和保护运动员的重要条件;最后,还要有专业的

医疗后勤团队作为应急保障。
对照以上这些基本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几例

代表性的江湖约架的比赛对象和时间安排都表现

出随意性、偶然性的特点。徐雷双方是由在社交

平台上的争吵而起;与丁浩的约架则是徐在网络

平台上贬低传统武术,并声称接受各大门派的挑

战,丁遂自告奋勇与之一战;田野则是渴望成

名,不甘心做电焊工,想借机炒作自己[6];马保

国的比赛对象 因 未 通 过 体 检,临 场 换 上 王 庆

民[7]。可见,比赛对象是随机的,比赛时间也是

对象确定后便随即 “开战”,且参与双方都是业

余爱好者,身份上也不具备代表性和说服力。但

由于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双方俨然成为了现代

搏击和传统武术的代言人。于是这种业余票友的

游戏便以两个格斗形象的对立展现于世,引发了

大众的猎奇心理, “组织方”也借此对 “比赛”
进行付费直播,其意图不言而喻。

体育比赛的本质是按照体育规则公平公正地

争高下、决胜负。而上述闹剧在本质上与体育比

赛有着明显的区别,其 “召之即来,来之即战”
的表现更接近于街头的约架斗殴。其实质是以体

育比赛为幌子、以现代搏击与传统武术的对立为

话题的引流捞金手段,与积极健康的体育比赛大

相径庭。

1.2 基础法理的角度

自199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出台

以来,历经数次修改,修改内容以保障和促进几

大体育领域的健康发展为主,尚未涉及与体育相

关的民事活动中的法律问题。《民法典》第1176
条则明确了 “自甘风险”: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

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除外[8]。上述约架行为,具有相当高的对

抗性和人身危险性,且由于缺乏正规的比赛规

则、场地、裁判和医疗等保障,其风险更是难以

预见。关于自甘风险的适用,首先需要厘清自甘

风险与同意的区别。从形式上看,同意和自甘风

险都是侵权行为的一项抗辩,但同意适用于故意

侵权,自甘风险则适用于过失侵权[9]。从行为人

的主观意图上分析,因为格斗项目特殊的运动性

质,致使双方在对抗过程中必然会包含主观故

意,即主动运用技术将对方击倒以取得胜利,所

以自甘风险在这里并不适用,约架行为中免除侵

权责任的要求不受 《民法典》保护。此外,由于

上述约架行为与正规的体育比赛存在本质差异,
其是否属于 “文体活动”也有待商榷。

从刑法角度看, 《刑法》第234条和第235
条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与过失伤害他人的行为均

有相应的刑罚规定[10]。尽管上述活动危险性极

高,甚至已经超出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可能导致

人身伤亡,但若未造成损害后果,则不受刑法约

束。并且从民法角度看,双方的行为涉及权利的

自由处分,权利主体在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

为时的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11]。在体育

比赛外衣的包装下,江湖约架在开始前、进行中

和结束后因未能在当时的情境中造成重大伤害而

完美构成了阻却违法行为的事由,以至于让江湖

约架成为了体育管不了、法律难介入的尬尴事

件。然而,前文已对江湖约架背离体育比赛本质

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因此其一旦脱离体育比赛外

衣的庇护,其 “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的行为理应受到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直接

规制。
综上可见,一方面,在由体育专业技术性形

成的特殊自治空间和以竞赛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体

育管理工作中,体育社会行政和法律治理内在动

力缺失。体育系统尚未形成规范清晰的执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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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制,基础性法治手段欠缺。另一方面,长期

形成的体育行业利益链条和路径依赖,致使体育

管理部门在权责划分和赛事审批等方面的改革力

度不足,体育内部治理能力亟待提高[12]。显然,
立法工作相较于行业自治缺乏事实针对性和项目

专业性,法律手段在专业的体育治理工作中只能

起到辅助作用,体育领域内部治理的主体性便凸

显出来。因此,要整治当前频发的约架乱象,体

育部门、项目协会等行业主体的自治作用必须

提高。

2 江湖约架盛极一时的多维原因解析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唯物辩证法认为,原

因与结果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江湖约架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是多种社会文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各种要素本身的复杂性及联系的多样化决定

了其产生原因的综合性。因此,必须从整体出

发,对该现象的原因进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

透视,以求透过现象看本质,为提出更具实效

性、针对性、科学性的治理建议奠定坚实的理论

基础。

2.1 传统武术固有的文化性

从武术自身来看,武术的 “文化堕距”现象

是导致目前社会广泛聚焦、质疑其真伪的主要原

因。文化堕距 (cultural
 

lag)是指社会变迁过程

中,文化的两个或多个部分,由于变化的时间和

程度不一致,导致彼此间的协调性降低,文化集

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

象[13]。在许多中国文化事项早已扬眉吐气之际,
仍有个别发展滞后,而武术就是一个典型[14]。
由于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多元思想的竞相显

现,开始有更多人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思,其中

不乏一些激进者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 “自
虐”和 “弃之、踏之而后快”的 “自戕”,看似

一种文化自觉,实际上缺乏理性思考,难以为挽

救武术发展危机提供实质帮助。
江湖约架事件层出不穷的另一原因,也正是

来自于 “江湖”的文化土壤。阮纪正认为 “武术

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直接地渗透到中国人整个

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5],武术圈中切磋打

擂自古已有。而 “江湖”则在历史的变迁过程

中,积淀为一种历时性的文化传统,超越了单一

的时空范围进行传承、传播,并且反复得到 “激
活”。正是如此,才让中华民族亘古亘今的尚武

任侠 之 风 延 绵 不 绝,戚 继 光 “既 得 艺,必 试

敌”[16]、杨少侯 “寻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摔跟

头”[17]以及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等价值取向

决定了国人对于比试武艺自古以来的热衷,不论

是参与者还是围观者,都对江湖约架表现出高度

的热情。

2.2 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整个体育领域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8],
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入

新时代,我们正以更加高昂的姿态从体育大国向

体育强国进发。在体教融合的政策背景下,体育

教育已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下位概念,体育将同学

校教育一起,共同发挥育人作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体育产业迅速发展,正在向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目标奋力迈进。体育一时成为人民关心关

注的 “热词”,体育事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受到

国家、社会和民众前所未有的重视,其社会影响

力激增。江湖约架等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
与此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简化审批程序和行

业协会改革,有效促进了体育竞赛业繁荣发展,
体育赛事种类、数量繁多,加上大量社会资本涌

入,给体育部门监管上造成了巨大压力,管理上

的疏漏导致了各种违规赛事频发。

2.3 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19]。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富足的当下,
越来越多的人为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而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关注的人越多,江湖约架的影响

也就越容易显露出来,马保国等人和事借此发展

成一种 “现象”。
同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信息的

高速传输让人们获得信息更加便捷,一些热点事

件,甚至几秒钟就传遍全网;另一方面,由于大

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被困进

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不断扩大,导致了约架事

件在小群体中的信息爆炸,并逐渐影响到整个社

会,引发全民关注。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谋取利益,不乏有

人甘于冒险,甚至触碰法律底线,一些游走在法

律边缘地带的产业,也就成为 “胆大者”的获利

场所。从徐晓冬主导的一系列事件就可以清晰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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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并不以体育比赛为主要目的,在第一次约

架 “成名”之后,其约架行为便一发而不可收,
且均采用付费直播形式,其本人和背后的团队均

获益不少,于是引得更多人效仿,搅得武林 “风
起云涌”。

3 江湖约架现象的消解

当前,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已然处于危局

之中,一系列的江湖约架事件将危机集中呈现出

来,并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与学界的反思。治理的

目的不止于整治乱象,更要更新落后的发展理

念,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激发传统武

术发展的新生机。

3.1 疏堵结合:管理部门改革创新的应然走向

管理部门的顶层设计决定执行效果,是统筹

全局、有机衔接内部各要素的核心抓手,而可行

性是其正常运行的关键。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依据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对 《武术赛事活

动办赛指南》进行修改[20]。把 “谁主办、谁负

责”“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修改为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避

免了单一负责制度可能带来的治理风险;增加第

4条 “武术赛事活动举办应当遵循合法安全、公

开、公平、公正、诚信、文明、绿色的原则”,
为比赛的办赛性质确定了基调;增加 “主办方、
承办方、协办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通过书面协

议方式约定”的条款,有利于厘清各方权利与义

务;将原第3章 “武术赛事申办”修改为第2章

“武术赛事活动申办和审批”,增加了赛事活动开

展的把关环节。文件的修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

义,但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联合公安部、民政

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委发布了

《关于加强搏击类项目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围绕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

导意见。安全固然是重中之重,但频频 “碰瓷”
传统武术的江湖约架事件,给传统武术、中华文

化带来的伤害更应该得到重视。从闫芳到徐晓冬

再到马保国,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不是个人武术

修为的高低好坏问题,而是对中国武术几千年累

积下来的美誉的系统性伤害[21]。
查阅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官方网

站可以看到,自2017年徐晓冬约架太极雷雷的

事件以来,武管中心一共发布了相关管理措施和

办法 等 公 告 信 息 23 条,占 信 息 发 布 总 量 的

17%,反映出管理部门整治力度之大、治理决心

之坚定,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治理效果尚不明

显,既未从根本上杜绝江湖约架行为的发生,也

没有在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取得重大

进展。
体育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必须统筹

谋划、协同推进,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

化的藩篱,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治理难题。总结

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的治理内容,可以清晰看出目

前治理的总体方向,“管理”和 “监督”是核心

关键词,更多地着力于 “堵”,而 “疏”仅保留

在 “鼓励和支持社会广泛参与”层面,“重堵轻

疏”是治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疏

堵结合是管理部门改革治理方式的应然走向,建

议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层谋划。

3.1.1 疏通路径,促赛办赛,为社会习练者提

供 “用武之地”
洛伦兹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相

同的攻击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

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22] 所以从

习练者自身来看,不论是传统武术爱好者还是搏

击爱好者,只要从事格斗类的身体训练,必然会

在内心潜伏 “既得艺,必试敌”的本能意愿。这

才是江湖约架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禁

止,其仍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陈青认为,一味封堵绝不能解决问题,因势

利导才是正确的思路[23]。相关部门不仅要在

“堵”的环节做好管理,更要在 “疏”的方面做

实做通。行业协会应作出表率,拿出切实可行的

操作方案,牵头组织一批试点性传统武术比赛和

搏击类比赛,甚至跨界比赛,为传统武术爱好

者、搏击爱好者提供 “用武之地”,通过供给侧

改革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形成一定规模和成

效后再交还市场,回归管理本位。
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将 “鼓励办赛”的管理

原则转变为 “主动办赛”的工作方式,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创新比赛形式,开展和推动社会性

比赛。设立专项基金,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激发市场活力,探索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机制,
为赛事的长效运营提供资金保障;选取山东、山

西、河南、河北、广东等武术之乡,选取太极

拳、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通臂拳等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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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代表

性拳种,选择符合地区和拳种特点的形式开展比

赛;依托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启动的

全国社会武术 “家底”大普查工作[24],深入推

进 《传统武术擂台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意见征求

工作[25],挖掘整理和探索民间社会武术切磋交

流的主要形式,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创新,实行基

层激励制度,拓宽沟通与参与渠道,研究制定科

学安全的比赛规程和比赛形式。

3.1.2 以 “堵”为辅,依法依规监督管理

依据现有管理规定严格开展监管工作,同时

坚决避免行政手段滥用,应继续沿用多部委协调

监管治理的工作方式,在实践中直面问题、解决

问题,提高问题意识。转变目前治理工作中因

“堵的方式不对、疏的力度不够”而造成的在制

定管理办法时缺乏事实针对性,被新发事件 “牵
着鼻子走”的尴尬被动局面。

在依法管理方面,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的

核心关键词为 “安全”。以人身安全为虑固然重

要,但尚未站在文化安全的高度进行有效监管。
传统武术中存在大量列入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拳种,因此,对于一些打着

某个非遗拳种名号参与违规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有必要依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管理

和处置。
一定程度上说,人身安全的伤害是短时的、

局部的,而对文化造成的伤害可能是长期的甚至

永久、不可逆的。依法依规对相关赛事进行管

理,一方面保证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威与

效力,为合法办赛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也能

禁止混乱的违法约架行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

合法赛事中来。真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

为中心,转变发展方式,突出治理多元性,创新

组织机制、工作平台、活动载体和普及手段,促

进社会武术工作高质量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对社会武术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3.2 沟通与探索:行业自治的实现理路

顶层设计要落地,必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承

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体育行业内的自

治能力总体较弱,仅足、篮、排等职业联赛开展

情况较好的行业协会拥有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制

度和办法,以及相对科学的运营机制。由于传统

武术的习练者多为业余群众,对于行业治理参与

意愿不强、参与结构失衡、参与层次较低,致使

各级地方武协的治理陷入边缘化的困境,目前在

群众体育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仍然松散,没有充

分发挥行业自治的效力和能力。如何完善行业的

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满足传统武术爱好者渴望检

验自身习练成果的朴实愿望,服务好最广大的基

层群众,是当前治理的重中之重。

3.2.1 科学研判,制定比赛规程和制度

目前江湖约架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

依据不足。在民间办赛活动正式放开以后,一些

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管理部门的放权弱化了

合理引导和科学设计,民间办赛的管理存在疏

漏;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武术协会在民间武术治

理上无力,管理体制机制落后,对民间比赛合理

合法性的判定标准缺失, “擦边球”事件屡禁

不止。
虽然 《武术赛事活动办赛指南》等纲领性文

件具备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必须依靠作为基层管理组织的各级地方武术协会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才能将文件要求落到实处。
因此,武术协会须增强问题意识,主动担负起维

护行业声誉、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组织专家学

者和民间代表进行协商和审议,针对民间武术赛

事加快制定专业、权威的办赛规程和制度,对违

规违法的比赛行为进行行业制裁和惩戒,甚至追

究其法律责任。

3.2.2 因势利导,探索办赛模式和比赛形式

各级地方武术协会应积极配合管理部门的改

革,研究具体落地的办赛模式和比赛形式,在实

践中持续跟进、加强整改、扎实做好赛事研究

工作。
蔡仲林认为:“赛事体系化、多样化、地域

化、经常化可作为赛事研究的重点。”从参赛者

角度出发,传统武术的习练者绝大多数为业余爱

好者,且年长者居多。这决定了民间传统武术比

赛的形式,必然与职业的搏击格斗类比赛存在本

质区别,应该根据实际对比赛形式进行创新和改

造,如选择安全性高、易于普及的比赛形式并建

立运动伤害保障机制。
具体的比赛形式,可因地制宜,充分引用地

方性武术拳种、武术流派的交流切磋形式,进行

一些基本手法技法的比试,如南派武术中的 “打
手桥”。也可借鉴其他国家传统武技的竞赛形式,
如日本剑道中的 “试斩”可以运用到民间苗刀武

术的比赛当中;空手道、跆拳道中的功力击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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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在铁砂掌、戳脚等传统武术流派的比赛中亦

可参用。
在比赛模式上不能完全依据职业比赛高强度

的回合赛制与快节奏的单淘汰制,应该充分考虑

参赛者出于 “试艺”的参赛意愿,在放慢比赛节

奏的同时,尽可能延长比赛周期,形成常规性的

比赛,保证传统武术习练人群 “常练、常赛”,
形成民间传统武术大众竞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从源头解决江湖约架问题。

3.2.3 刚柔并济,建立健全行业内部管理体制

机制

韩勇指出,体育运动相关立法工作相当困

难,以自甘风险为例,其正式列入 《民法典》历

经近20年[26]。因此,体育领域的治理应以软法

为主,行业自治是最关键的环节和最具实效的

形式。
张琴认为,坚守一般法理原则的体育自治,

完善外部法治体系下的内部治理制度,依据体育

组织章程细化内部准则,推进体育组织治理的透

明化、制度化、法治化是实现体育 “善治”目标

的最后一环[27]。坚持自治与软法相结合,才能

保持体育的独特性,进而解决法律难以应对体育

运动的专业技术问题。鉴于当前武术行业协会管

理松散的现状,明确治理主体、优化组织结构、
完善体制机制、细化体育规则迫在眉睫。

首先,需要转变行业治理理念,增强共建、
共治、共享意识。通过宣传沟通转变民间武术习

练者对于参与武术治理的淡薄观念,树立和强化

其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认同,引导各类成员主动参

与治理。
其次,在加强行业内人员道德自律的基础

上,制定严格的监督管理规范,完善软法的制度

内容,保证相关利益主体充分参与的沟通机制,
完善软法的程序机制、监督机制和内部救济机

制,形成 责 权 明 确、依 法 自 治 的 软 法 治 理 体

系[28],将行业内的行为装进制度框架,避免越

轨行为的发生。
最后,政府主管部门也应适当介入,为各级

地方武术协会的治理工作提供引导和建议,保障

武术行业治理始终沿着规范的道路发展。

3.3 理性回归:完善社会心理的核心任务

引导社会大众形成理性参与的社会心态是社

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

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社会中多数成员表

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
并成为 “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29]。体

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社会性不仅要反映

体育的人文精神,更要促进社会的发展[30]。
进入新时代,由于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的巨变,国人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国人的体育

观念和体育心态也随之嬗变[31]。约架事件中被

动卷入的受众群体往往缺乏理性判断,表现出很

强的盲目从众性,网络信息传递的高速化特点进

一步放大了这一结果。因此,应从改善社会心态

角度出发,引导社会参与者理性看待江湖约架

事件。
首先,要强化监控,立体引导,积极推进网

络舆情管控与应急机制工作,同时加强舆论宣

传,坚持正面宣传、疏堵并举、抓引导、抓文

化,抢占网络宣传的主阵地。2020年12月,央

视纪录片 《藏着的武林》回归常识,冷静、理

性、科学地解读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源流和真实

面目,为观众解密了一个藏于民间、鲜为外人所

知的中国传统武术世界[32],为当前的武术舆论

宣传工作树立了典范。
其次,立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

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33],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能够从思想上提

供正确的价值指引,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引导大众理性对

待和思考各种社会问题。
最后,落实到个人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参与者,都需从自身出发,加强个人道德自律,
正确看待和对待乱象。不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普通

民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应加强自身责任

意识,切忌作壁上观,要为传承和维护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4 结语

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需从各方面、各

领域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而在体育领域,由于体育运动本身项目多、
专业性强的特点,为所有项目单独立法并不现

实。因此,对于江湖约架行为的治理,只能在法

律框架下依靠国家管理部门的协同治理、疏堵结

合;各级行业协会在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开展一系

列工作的同时,要加强自身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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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依靠软法开展自治;社会层面应立足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个人道德自律,进行积

极、健康、理性的价值引导,从而为传统武术在

现代社会走出生存和发展困境提供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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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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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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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anghu
 

“Challenging
 

to
 

Fight”
 

has
 

become
 

a
 

“phenomenal”
 

event,
 

which
 

has
 

caused
 

a
 

pub-
lic

 

carnival
 

of
 

judging
 

uglines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ocial
 

governance.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competition
 

and
 

sports
 

gov-
ernance,

 

this
 

paper
 

makes
 

a
 

judg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Jianghu
 

“Challenging
 

to
 

Fight”
 

event,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only
 

by
 

legal
 

means,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s
 

put
 

on
 

the
 

agend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e
 

Jianghu “Challenging
 

to
 

Fight”
 

event
 

is
 

related
 

to
 

the
 

inherent
 

cultur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sid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sports
 

and
 

a
 

new
 

problem
 

derived
 

from
 

social
 

transforma-
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and
 

regulate
 

it,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carry
 

out
 

governance
 

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dredging
 

and
 

blocking;
 

trade
 

associations
 

should
 

clarify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ork
 

around
 

the
 

formul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and
 

systems,
 

explore
 

competition
 

modes
 

and
 

competition
 

forms,
 

improve
 

their
 

own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fully
 

rely
 

on
 

soft
 

law
 

for
 

autonomy;
 

at
 

the
 

social
 

level,
 

based
 

on
 

carrying
 

forwar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mprove
 

the
 

level
 

of
 

personal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carry
 

out
 

positive,
 

healthy
 

and
 

rational
 

value
 

guidance.
 

Through
 

multi-directional
 

and
 

multi-angle
 

governance
 

work,
 

the
 

phenomenon
 

of
 

Jianghu
 

“Challenging
 

to
 

Fight”
 

is
 

eliminated,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n
 

modern
 

society
 

is
 

promoted.
Key

 

words:Jianghu
 

“Challenging
 

to
 

Fight”;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sports
 

governance;
 

social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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